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情况的说明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后认为：公司参与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

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

合证监会下发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

备忘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

有效。   

特此说明。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